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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浙江南部松阳县石仓村阙氏族谱及分家契约文书，对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与

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分家制度的作用下，出生次序与生育

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出生次序每滞后 1 个单位，生育子女数量平均减少 0.3 人。

其原因在于分家析产制度导致分家前后财产产权属性的变化，从而对处于不同婚育周期的儿

子产生不同的激励。出生次序靠前的儿子，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利用分家前大家庭的

财富养育自己的儿女，从而有多生育子女的倾向；而出生次序靠后，特别是分家时还未到婚

育年龄的儿子，则不能利用大家庭财富养育子女，受分家后经济条件的约束抑制自身生育水

平。本文不仅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人口控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同时首次从分家角度

为如何实现这种人口控制提供了新的解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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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析产、财富冲击与生育行为： 
基于清代至民国初期浙南乡村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 

    自从 Malthus（1798）《人口学原理》这本经典著作问世以来，人口问题便成为众多学者

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书中对西方世界“抑制性”生育模式与非西方世界“现

实性”生育模式的区分作为马尔萨斯理论遗产，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① 然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是否也存在西方世界“抑制性”生育模式一直在历史人口学家中产

生广泛的争论。 

18 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人口数量从 1700 年初的 1.6 亿迅速增加到 1800

年的 3.5 亿，进而又增加到 1950 年将近 6 亿人（Lee and Wang, 1999; 曹树基，2002）。而且在

人口增长的同时，诸多天灾人祸伴随其间，如太平天国战争②、“丁戊”奇荒③等。这些历史

事实不仅证实了中国存在 Malthus “现实性”抑制的判断，同时也得到了众多学者们的认同

（如 Feuerwerk,1990; Huang, 1990; Elvin, 1973 等）。④ 然而，最近这一观点受到许多利用微观

人口数据进行中国人口学研究学者的挑战（如 Lavely and Wong，1992；Lee and Campbell，1997；

Lee and Wang, 1999; Zhao, 1998; 侯杨方，1998 等）。其中 Lee and Campbell (1997)、Lee and Wang 

(1999) 利用清皇室玉蝶、辽宁省道义屯旗人户口册以及刘翠溶（1992）、彭希哲等（1996）、

侯杨方（1998）等利用族谱数据重新讨论了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变化，发现来自家庭内部的

抑制作用要远远大于外部的抑制作用，而且并未发现有显著地人口增长。特别是 Lee and 

Wang (1999) 认为在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的支配下，中国家庭通过溺婴等其他避孕手段成功

                                                              
① Malthus（1798）在其经典人口学著作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中，将人口生育模式分为两类。他
认为一种是普遍存在于西方世界的通过限制婚姻来控制人口的预防性抑制；另一种则是存在于非现代西方
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如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以及中国、印度等）人口无节制的增长，直到贫困、战争、瘟疫
导致的死亡率上升才实现人口增长率降低的现实性抑制。自此，众多学者（如 Elvin, 1973; Huang, 1985; 

Feuerawerk, 1990; Ho, 1989; Perkins, 1984 等）纷纷将此作为 19 世纪后中国同西方大分流的重要解释依据。 
②太平天国战争是由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武装运动。战争始于 1850 年末至 1851 年初，后于 1853 年定都金陵 （今
南京）。太平天国战争先后发展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
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 600 余座城市。造成直接或间接人口损失至少超过 5000

万人。更多有关太平天国战争资料参见崔之清（2002）。 
③丁戊奇荒是指清代光绪元年（1875 年）至四年（1878 年）发生在中国华北地区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
因为 1877 年为中国农历纪年丁丑年，1878 年为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
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受灾人口 1.08 亿，造成 900 至 1300 余万人饿死，另有 2000 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对中国晚清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更多信息参见何汉威（1980）、Edgerton-Tarpley (2008)。 
④如 Feuerwerk (1990) 认为 19 世纪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导致中国人地关系的失衡，而且这种失衡导致了
后来被 Huang (1990)和 Elvin (1973)所认为的“内卷化发展”和“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产生。这也是近代中国
发展滞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而爆发于 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争和灾荒正是这种人口压力的结果。由此
以上论述进一步支持了 Maltuhs 观点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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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低了婚内生育率，从而在 18 世纪实现了人口转型。而且最近 Shuie (2013)通过安徽桐城

族谱数据发现在 13 世纪至 19 世纪中国人口生育也出现了类似西方工业革命后期人口数量与

质量相互替代的人口转换现象。①以上这些形成了对传统 Malthus 关于中国人口生育模式认

识的一种挑战。 

为何会出现近代中国家庭人口规模下降，从而对 Malthus 人口生育模式假说形成挑战？

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其中原因：一是家庭内部生育控制的结果。如 Lee and Wang

（1999）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不仅存在避孕和人工流产等这些人为控制生育的事实，也存在大

量溺婴（特别是女婴）的证据。②特别是这种溺女婴的行为也会通过改变社会年龄性别结构，

进而对长期生育结果产生影响。二是宗族组织对家庭规模的影响。Lee and Wang (1999)认为

清代以来之所以有较低的人口生育率，宗族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宗族的家长不仅对所

有家庭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可以决定家族成员的婚姻、生育甚至死亡。③尽管以上解

释可以为近代中国出现较低生育率提供解释，但这未必是全部。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

生育行为、财产分割有密切关联的分家制度是否也会对生育行为本身产生影响呢？本文将从

中国传统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出发，讨论诸子均分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就财产继承制度来说，东西方世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财产继承方式。在 16 世纪到

19 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英国）由长子继承家庭财产成为主要的财产继承制度，即长子继承

制；而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则以诸子均分作为财产继承制度，即在父亲死后，

家庭财产在所有儿子中平均分配。④这种类似外生财富冲击的人为分家行为将对处于不同生

育周期的儿子生育行为产生不同的激励作用。对于分家前处于婚育的儿子来说，由于没有分

家，大家庭的财富共同使用，家庭财富产权不清会产生类似搭便车的行为。因此，其生育行

为受财富约束较少，养育子女的成本也可以由大家庭负担，进而有多生育的倾向。而对于那

些分家前未处于婚育年龄的儿子来说，分家不仅使大家庭的财富产权明晰，而且其初始经济

                                                              
①  通过微观族谱数据，Carol Shuie 发现在中国并不存在 Malthusian 人口效应，高收入的家庭期望要更少的孩
子，并且为这些孩子（特别是男孩）提供更多的教育，从而出现了与西方工业革命后近似的生育“数量与
质量”相互替代的生育模式转换。 
②  这些发现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研究的支持，如李伯重（2004）有关从宋到清代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的
研究等。 
③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宗族组织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宗族通常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
合，通常统一居住在某地，形成大的聚落。因为是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聚落，故一个宗族通常表现为
一个姓氏。在不同地区宗族的力量表现也有所不同，通常宗族功能不仅体现在民间借贷、生产等经济方面，
而且在婚姻、生育选择等社会问题上起到关键作用（Freedman, 1965; 郑振满，2009）。 
④  诸子均分并非最开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要财产继承方式。在宗法制度占支配地位的奴隶社会（如夏、
商、周）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当时主要的财产继承方式，但随着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秦
以后），为了增加赋税、促进农业生产，历代统治者鼓励农户进行分家析产。由此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
成为主要的财产继承方式（更多细节参加本文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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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被改变，严格的经济约束对其生育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可能抑制生育。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截至目前，仍未有相关研究对此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提供实证证据。 

为揭示传统社会分家析产继承制度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不仅以 Becker（1960）生育

行为模型和集体家庭模型为基础对分家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刻画，同时采用浙江

省松阳县石仓《阙氏宗族》以及与之配套的分家文书进行实证检验提供实证证据。通过对不

同代际家庭儿子出生次序与其相应生育水平分析发现，随着出生次序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

水平减少 0.3 人。即使采用更加微观直接的分家书进行考察时，该结论依然稳健。而且分析

结果也进一步表明分家所带来的财富冲击虽然对生育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并非始终存在，只

有当家庭财富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分家对生育的影响才较为突出。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本文不仅为现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否

存在人口控制的讨论（如 Wolf, 2001; Zhao,1998; 曹树基、陈意新，2002）提供相应的微观实

证证据，而且通过对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人口控制的

新机制。①二是本文进一步丰富了现有分家问题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弥补了现有研究（如

Freedman, 1965, 1970, 1979；Wakefield，1998；郑振满，1984, 1988，2009 等）仅讨论分家的原

因、时点、形式、财产如何分割以及其对社会流动影响等的不足。而且据我们所知，本文也

是截至目前第一篇考察分家制度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生育行为影响的研究。三是本文的讨论也

与 Becker（1960）、Jones，et al. (2010)、Lovenheim and Mumford（2013）等有关财富与生育行

为的讨论有关。分家析产本身是对大家庭财富的分割，对每一个分家者而言则是财富冲击。

财富初始条件的改变必将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而这正是财富与生育行为讨论的核心内容。

最后，对分家问题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目前有关道德、文化、制度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文献

（如 Greif and Tabellini, 2010、2012; Tabellini, 2010），而且也加深了人们对于文化因素与经济

发展关系的认识。 

本文的组织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的历史起源、发展以及

潜在的对财富、生育行为的影响被介绍；在第三部分，基于分家财富冲击下的生育行为模型

对本文假说进一步说明；在第四部分，则侧重对本研究主要数据来源《阙氏宗谱》以及阙氏

家族保留下来的分家文书进行介绍和给出基于人口学、统计学的统计描述；在本文的第五部

分和第六部分我们将逐步探讨分家制度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并给出实证结果；最后是本文的

结论部分。 

                                                              
① Wolf  (2001)以及曹树基、陈意新（2002）通过大量的微观和宏观数据证明中国不存在婚内生育控制行为；
而 Zhao(1998)则通过近代同 1982 年人口数据比较发现人为传统中国存在有意识的生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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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中国历史上的分家制度与实践 

（一）从“长子继承”到“诸子均分” 

分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要的家庭制度，主要内容是由两个以上已婚或成年兄弟分割继

承父亲财产的行为（王跃生，2002）。但与西方封建社会财产继承制度不同的是，在中国采

用“诸子均分”的方式作为分割继承父亲财产的形式。然而，“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并非

外生于中国社会本身，而是内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的财产继承制度也经

历了一个从“长子继承”到“诸子均分”的演变过程。 

在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产权出现之前，起源于夏代（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

的宗法制度在财产继承中占有支配地位。此时，中国同西方一样，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

（Hsu, 1965; 白寿彝, 2004）。① 而分家制度的产生则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度

的出现财产继承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分家制度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②。为

了增强秦国的国力、增加人口、鼓励耕战，在经济上商鞅鼓励平民分家去开垦更多的荒地以

增加粮食产量和国家税收。首先是颁布法令，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③，然

后又进一步要求成年男子必须和父亲分家，即“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④此后，

这一针对家庭组织的制度对秦国的国力加强起到了重要的积极效果，秦国于公元前 221 年成

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全国的王朝。 

另一个对于分家与财产继承制度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汉代（公元前 202 至公元 220）。虽然

分家制度最先开始于商鞅变法，但是并没有触及整个封建社会贵族财产继承问题。直到汉武

帝时期（公元前 157 至公元前 87），分家传统才被确立起来。之所以在汉初会继续推行分家

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其原因主要出于巩固和维护中央集权的考虑。汉初，开国皇帝刘邦（公

元前 256 至公元前 195 年）最初确立了分封制，将自己的同姓子孙及亲信分封为诸侯。但后

来这些分封诸侯势力逐渐强大，最后形成与中央对抗的局面。特别是在公元前 154 年，七个

                                                              
①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制度核心的社会等级和继承制度。该制度确立于夏朝（公
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发展于商朝（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完备于西周（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771 年）。在宗法制度中，宗族分为大宗（嫡长子）和小宗（非嫡长子）。只有大宗享有特权，
其目的在于保护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财产不至分散或削弱，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维护统治阶级的持续
（Hsu，1965；白寿彝，2004）。对宗法制度更进一步的了解可参见《礼记》中的相关内容，如《礼记.丧服
四制》、《礼记.丧服小记》、《礼记.大传》等。 
②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次政治经济改革运动。主要是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于前 356 年在秦国针对
社会等级制度、农业生产发展、军事等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通过这次改革使秦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发
展，军事实力得到加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关改革更多内容参见《商君书》
以及《史记.商君列传》。 
③《史记.商君列传》。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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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的诸侯王发动叛乱，导致“七王之乱”的产生。①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

在汉景帝（公元前 188 至公元前 141 年）平定七国之乱后，于公元前 127 年颁发“推恩令”②。

该法令明确规定“诸侯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③，要求诸侯

王将封地分成几份分配给所有子孙（Goodrich, 1959; 班固，1962）。以上则是中国历史上最

早针对平民和贵族制定的分家制度约束。 

尽管在战国时期的秦和汉代先后对平民和贵族确立了分家的法制基础，但并没有对分家

的具体形式给予较多的限制和要求。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子均分”的分家形式还

没有确立。唐代(公元 618 至公元 907 年)是确立“诸子均分”财产继承制度的关键时期，而

且为如何分割财产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唐律疏议》④中，对分家的基本原则做了规定。不

仅明确了兄弟均分家产的原则，而且对一些具体情况也进行说明。如兄弟中若有人已去世，

由其子孙继承；如果没有子嗣，由遗孀继承属于丈夫的那部分家产；兄弟中尚未婚配的获得

额外的财产以支付婚嫁费用；妻子的嫁妆不参与丈夫和他兄弟们的分家等。在随后的朝代中，

乃至民国时期，虽然与分家有关的法律条文有所变化，但上述基本原则没有改变，并始终得

到国家法律和社会习俗的保护（Wakefield, 1998）。 

（二）分家的过程：分家的原因？分家的时间？如何分家？ 

虽然国家法律和民俗乡约都对分家制度以及如何分家进行了规定，但在分家原因、何时

分家、如何分家等方面却有所不同。 

关于分家的原因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即由分家的外部原因与分家的内部原因构成（Freedman, 1979；Wakefield, 1998; Wolf, 1972; 王

跃生, 2002；郑振满, 2009）。其中外部原因主要包括税收压力、战争、匪患等。如前文指出

的秦代分家是政府为了增加税收、鼓励生育强迫农户进行财产分割。此外，近代中国社会不

稳定，经常面对匪患和战争的威胁，如果进行分家会有分散风险的效果。而导致分家的内部

原因则在于家庭内部矛盾。这种家庭矛盾主要体现在兄弟之间、婆媳之间以及妯娌之间因为

大家庭生产、生活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上。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因此选择分家。 

在了解分家的具体原因后，我们进一步介绍何时分家。现有文献认为分家时间有三种情

                                                              
①七王之乱又称“七王之乱”，叛乱发生在公元前 154 年（汉景帝三年）。当时以吴王刘濞为中心的七个刘姓
宗室诸侯由于不满中央削减他们的权力，兴兵反叛。最后由窦婴、周亚夫所平定。更多内容参见《汉书》。 
②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一项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仅能将封地
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变为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其政策目的在于分化和削弱大诸侯国势
力的效果，巩固维护中央统治。参见《汉书》。 
③《史记·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司马迁，1999）。 
④《唐律疏议》又称《律疏》，编定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次年颁行。这不仅是唐代最具权威的
法典，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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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Wakefield,1998）。一是兄弟之间的分家，主要是几个兄弟组成一个家庭，当一个兄弟要

单独生活的时候，进行分家；二是当父母一方死亡或者双方都在世时候的分家；三是父母离

世时候的分家。虽然三种分家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均存在，但是出现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在

Wakefield（1998）搜集中国六个省份的分家文书中，兄弟分家比重仅占全样本的 5%，而父

母有一方在世时分家样本比重为 60%，在父母去世后分家的比重为 34%。①由此可见，多数

分家时间选择是在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的时候进行，这样的样本占全样本的比重 90%以上。 

最后对分家的具体过程及内容进行简要介绍。一般情况，当成年儿子提出分家要求并得

到父亲同意或父亲决定分家的情况下，分家可以进行。分家的内容主要涉及财产分割以及未

过世父母的养老问题等。分配的原则一般是将所有财富在兄弟之间一次性按股均分。土地、

房屋、牲畜、车辆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均是分配的对象。但考虑到某些财产的不可分割性，比

如房屋、土地质量的差异等，一般采取财产质量优劣混搭的分配原则。因此，“诸子均分”

并不表现为财富数量上的绝对平均，而是数量与质量上的平衡（王跃生, 2002）。最重要的是

在分家时在族人的证明下，书写法律凭证，即分家契约文书②。分家书上的内容包括分家原

因、财产数量、父母养赡、分配原则以及分家时每一股的具体财产内容及数量等。此外分家

书上还包括宗族内部见证人以及分家各兄弟的签字画押。该契约文书的作用是对于此次分家

在法律和宗族内提供足够的约束效力。 

（三）分家制度与生育选择 

分家析产是在同一时点将大家庭财富在儿子间平均分割。因此，分家作为财富冲击对处

于不同生育周期的儿子来说，其生育行为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而且近期一系列关于家庭财

富冲击与生育行为之间关系的讨论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Lovenheim and Mumford, 

2013）。③对于处于分家前已经婚育的儿子来说，由于没有分家，大家庭的财富共同支配，财

富产权不清会对这些已处于生育期内的儿子产生类似于搭便车的行为。因此，他们受到的经

济约束较少，养育子女的成本也可以由大家庭负担，故有多生育子女的倾向。而对于那些分

家前尚未进入婚育年龄的儿子来说，分家将会让家庭财富产权明晰，而且财富的分割可以改

变其初始经济条件。面对由此带来的更为严格的经济约束，这些未进入婚育年龄的儿子会对

自身生育行为进行调整，进而可能抑制生育。 

鉴于分家制度对生育行为存在潜在的影响，本文将要考察的假说为：分家制度对处于不

                                                              
①  这六个省份分别是安徽、福建、河北、山东、台湾、浙江。 
②  分家契约文书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如分单、分关、遗嘱、阄书等。 
③  Lovenheim and Mumford（2013）利用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数据，通过房地产市场冲击房价
波动对生活在不同区域内居民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财富每增加 10 万元，将会导致 16%到 18%

孩子的出生。由此为财富波动与生育行为之间关系提供较为扎实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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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育周期的儿子生育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出生次序越靠后，越容易受到分家带来的较强经

济约束和不利的初始经济条件的影响。因此，分家时年龄越小的儿子利用大家庭经济资源生

育子女的机会越短，从而导致上述的出生次序与生育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另一方

面，分家本身是通过财富对生育起作用，如果大家族财富足够多，那么分家对生育影响不会

显著，只有当家庭总财富减少一定规模的时候，这种效应越突出。 

三、理论模型：分家析产与生育行为 

为了进一步对本文假说进行梳理，我们通过构建生育行为模型（Becker et. al, 1960）分

析分家的影响。考虑仅有兄弟二人(A 和 B)的情形。由于我们考察的是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

假定存在一个维持生存必须的消费水平 ，这也是马尔萨斯模型的常规假设（Galor and Weil, 

2000）。在这个消费水平之上，每个人的偏好由如下的效用函数表示（Ashraf and Galor, 2011）： 

 u(ci ,ni )  ci
1 ni

 ,     i  A, B……（1） 

其中，c表示消费水平，n 表示生育水平。n 进入效用函数与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

相一致，也反映了父母在年老时依靠孩子赡养的现实。 

接下来，我们分别考察分家和不分家两种情形下的生育水平。 

情形一：如果兄弟二人在开始生育前就已经分家，各自独立生活，都将面临如下的预

算约束： 

 ci  ni  yi;……（2） 

 ……（3） 

其中， yi 表示收入，消费的成本单位化 1，抚养孩子的成本则由 表示。 

最优化问题为： 

 maxni
  (y  ni )

1 ni
 ……（4） 

 ……（5） 

 ni  0.……（6） 

最优的生育水平为： 

 ……（7） 

情形二：如果一直没有分家，兄弟将一起劳作，并共同支配总的收入Y 。这时不再存

在单一的家庭偏好，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兄弟二人的生育行为。为此，我们采用集体家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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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household model）的分析框架（Chiappori，1992），不假定兄弟间特定的议价过程，

只假定最优选择是帕累托有效解。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大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表述

为： 

 maxnA ,nB ,cA ,cB
  (cA

1 nA
 ) (1 )(cB

1 nB
 )……（8） 

 s.t.   (cA  cB )+(nA +nB )  Y;……（9） 

 ……（10） 

其中， 0  1表示当共同生活时，部分消费为公共物品，从而总的消费支出于简单的加

总 cA  cB； 衡量兄弟二人的相对议价能力。 

为简化分析，假定兄弟二人是同质的，拥有相同的议价能力，即  1/ 2，上述问题

的最优解为： 

（11） 

分家时，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诸子均分。由于农业生产呈不变或递增的规模报酬（许庆，

2011），分家前的总收入Y 应等于甚至高于分家后兄弟的收入之和 2y。比较式（7）和式（11），

可知： 

当 ，即收入水平较高， 不足以构成约束时，分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只来自分家后收入水平的降低 y Y / 2，影响有限；而当 ，不仅收入水平

的降低，分家后不再有公共物品的消费（ 0  1）也会抑制生育行为，从而分家对于生

育水平的影响较大。 

四、数据来源：浙江石仓阙氏族谱及分家文书 

为了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效的微观人口数据是非常重

要的。因此，本文采用位于浙江省丽水县石仓阙氏家谱及分家文书作为主要样本来源（样本

地理位置如图 1 所示）。① 我们之所以选择石仓阙氏族谱及分家书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

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阙氏族谱时间长，覆盖从清初一直到现代所有家族人口信息；二

是阙氏家族规模巨大，族谱上人口累计近 5000 余人；三是该数据是目前唯一一套保存完整，

可以使分家书同族谱相对应的系统化数据。 

 

                                                              
① 石仓又名“石仓源”，位于浙江省松阳县南部山区，与云和县接壤。属于乡一级行政建制，由九个行政村
组成，共有 6146 人（参见松阳县地名编委会编，1986：《松阳地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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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在此 < 

 

根据《阙氏宗谱》记载，阙氏祖先明代初年便经常往返于福建上杭与石仓地区。但直到

清代前期，阙氏族人才正式定居于此。经过多年繁衍和迁移，目前石仓源阙氏家族共有十八

支，我们这里主要分析阙盛宗和阙盛祖两个支系。根据 1995 年第五次修订的《阙氏宗谱》

共整理出阙盛宗与阙盛祖两支从康熙九年（1670）年到 1996，共记录总人口 5357 人（男性

3151 人，女性 2206 人）。而且在女性人口中，原配占 87%，另外 13%为继室或续娶，这表明

阙氏家族婚姻严格按照一夫一妻制（车群、曹树基, 2011）。这为我们后续对人口的分析消除

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夫多妻制所带来的困扰。 

由于阙氏族谱中部分人口记录信息存在缺失（如死亡年份、出生年月等）以及考虑到生

育周期的完整性问题，本文主要选取了从 1691 年至 1925 年 1624 个家庭作为观测对象。主要

样本统计描述在表 1 面板 A 给出。表 1 面板 A 显示了从样本中得到的基本统计信息。在获

得的 1624 个观测家庭中，户均子女数量为 2.1 个。其中户均男孩 1.3 人，女孩 0.7 人，平均

存活时间 51.8 岁。此外，从不同代际（图 2A）和出生队列（图 2B）的生育水平来看，生育

水平从第二代到第四代逐步提高，而此后生育水平逐渐下降；而图 2B 出生队列的变化虽然

与代际变化不同，但趋势基本相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既与中

国传统社会清代中期人口生育高峰相吻合，同时也与阙氏家族经济状况相一致（如车群、曹

树基，2011； 侯杨方，1998；彭希哲、侯杨方，1996）。①这也进一步证明本文所采用的样

本具有江南地区人口的代表性。 

 

> 图 2 在此 < 

 

尽管阙氏族谱提供了长时段阙氏宗族人口变化情况，但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一是族谱

不能反映分家的具体时间信息，只能提供家庭规模和反映生育行为；二是族谱没有分家时各

家庭的财产收入情况。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详细的数据考察分家信息。这里采用从阙氏家族

保留的 34 本分家书中整理出来的家庭的人口信息作为我们研究分家对生育影响的直接数据

来源。这些分家书不仅记录了分家的整个过程，而且也提供了确切分家时间、财产分割状况、

分家时父母以及孩子的相关人口信息等。相关统计描述在表 1 面板 B 给出。从表 1 面板 B

给出的统计描述可知，在样本中平均剩余子女数量为 4 人，其中平均生育儿子 2.9 人，女儿
                                                              
①  阙盛宗支早先一直经营冶铁业为生活主要来源家资殷实，在 1820 年道光萧条和近代开埠洋铁冲击后，冶
铁业由盛转衰，经营困难（参见曹树基，蒋勤，2010；曹树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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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2 人。而平均分家年龄为 33 岁，父亲去世年龄 29.9 岁，从中可以看到父亲去世时间基

本同分家时间相同。这些基本同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历史记录相一致，因此我们的样本具有一

定代表性。 

 

> 表 1 在此 < 

 

五、分家与生育行为的实证策略与结果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分家行为对家庭生育的影响，用来反映家庭人口变化的微观数据是必要的。

但是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分家数据，因此这里只能采用出生次序同家庭生育水平之间的关

系近似考察分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出生次序同分家有高度相关关系，出

生次序越靠后，越受到分家所带来的财富冲击，进而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因此，这里将识

别出生次序对生育水平影响的回归方程设定为： 

 

ijtijtijtijt Xorderbirthfertility   21 _ ……（1） 

 

其中， ijtfertility 为在时期 t ，第 i 家庭中第 j 个儿子生育子女的数量； ijtorderbirth _ 为 t 时

期 i 家庭中第 j 个儿子在兄弟间的出生次序；X 为一组与生育水平相关的控制变量，主要包

括男性户主的存活时间、家庭特征（如是否有功名）①以及代际的固定效应等；  ,, 分别

为待估计系数和随机扰动项。在此模型中核心考察是 1 的系数，如果分家对生育行为产生

影响，那么意味着随着出生次序的逐渐增大，生育规模逐渐减小，系数 1 应该显著小于 0。 

（二）实证结果 

通过采用《阙氏宗谱》中 1691 至 1925 年的人口记录，回归结果在表 2 给出。表 2 前两

列分别给出了被观测农户生育子女数量与该农户在大家庭中的出生次序的回归结果。第一列

回归结果表明，农户的出生次序同自身生育水平有显著地负向相关关系。回归系数表明随着

被观测农户在大家庭中出生次序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水平减少 0.145 人。但该结果可能受

潜在的缺失变量的影响，从而导致估计系数存在估计偏差。一种可能是虽然出生次序相同的

两个人，但是各自的家庭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估计偏差的产生。另一种可能是不同出生年份

                                                              
①在阙氏族谱中对部分族人的经济社会地位进行记录，如国学生、太学生或在科举中取得功名等。因此在这
里我们将有以上功名的人记录为 1，否则为 0，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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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代际以及观察对象存活时间长短也是导致生育行为有显著差异的原因。因此，我们在模

型中进一步控制被观测农户的家庭及代际固定效应以及存活时间等。我们希望通过加入这些

控制变量可以避免估计结果受潜在的由缺失变量造成的估计偏差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

归结果在表 2 第二列中给出。新的回归结果表明，虽然估计系数从-0.145 变化到-0.293，这表

明第一列估计结果的确受到潜在缺失变量的影响，但从新的回归结果来看依然显著为负，估

计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此外，为了进一步明确我们的估计结果，在表 2 的最后两列我们给出了不同出生次序虚

拟变量（参照组为长子）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其中在表 2 第三列给出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从回归系数上看不同出生次序的农户同大家庭长子相比有更少的生育水平，即使该

估计结果在接下来第四列控制住观测对象生存时间、家庭特征同代际固定效应后依然统计显

著。而且我们发现随着出生次序的不断增加，其与长子的生育水平差异越大。如模型 4 所示，

家庭内部长子的生育水平最高，第二子生育水平比长子少 0.357 个子女，而接下来第三子和

第四子则分别比长子少生育 0.699 和 0.923 个子女，相应的第五子及以上的生育水平将更少，

与长子相差 1.136 人。  

 

> 表 2 在此 < 

（三）稳健性检验 

尽管以上采用族谱数据对分家与生育行为之间关系进行了讨论，但提供的证据并非直接

证据而是间接证据。因此，在表 3 我们利用从阙盛宗支搜集来的 34 份分家书获得的 158 个

家庭观察值进一步分析。首先利用分家书中参与分家人物的信息采用方程(1)进行分析，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前两列可以看到，通过小样本的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出

生次序对生育子女数量有显著地负向相关关系。出生次序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水平减少

0.17 人。此外，通过不同出生次序虚拟变量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出生次序排在第五及以上

的儿子与同家族长子相比有显著的生育差异。以上这些结果基本同表 2 相同，这也进一步证

明我们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此外，为了给出分家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直接证据，在表 3 最后两列分别给出了分家对生

育影响最大的两群观测对象生育行为的分析。首先，表 3 第 3 列给出了利用族谱得到的父亲

去世时年龄小于 25 岁和父亲去世时年龄大于 55 岁两类人群组成的小样本回归结果。之所以

选择这两组人群进行分析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小于 25 岁的人在分家时未能进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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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周期，而大于 55 岁的人已经结束生育周期；① 二是族谱中不能反映分家的具体时间，而

按照中国传统一般分家最晚是在父亲去世后进行。因此我们选择以上两个人群进行分析，判

断分家是否对他们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父亲去世时年龄小于 25 岁的人群生

育水平显著小于当父亲去世时年龄大于 55 岁群体的生育水平。最后，为了给出更加直接的

证据，利用具有明确分家时间的分家书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检验。新的回归结果在表 3 最后

一列给出。表 3 的最后一列也表明，分家时年龄小于 25 岁的人群生育水平显著小于分家时

年龄大于 55 岁的人群。此时估计系数为-0.893，这表明分家时年龄小于 25 岁时的人群比分

家时年龄大于 55 岁的人群生育水平显著少 0.89 人。新的通过分家书直接证据更加进一步证

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农户生育水平有显著地影响。 

 

> 表 3 在此 < 

 

六、分家对生育的影响是制度效应还是财富效应？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通过浙江石仓《阙氏宗谱》以及保留的分家书对分家制度对生育

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无论从间接的出生次序还是从不同年龄组别人群进行识别，

分家制度的确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对于分家时已经结束生育周期

的人来说要比未进入生育周期的人有更多的生育倾向，而后者则有减少生育的动机。但是该

发现背后的机制为何？是分家制度本身，还是分家导致财产分割进而改变不同家庭的预算约

束的结果呢？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分家制度对生育行为影响的机制进行考察。 

分家本身是对上一代大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而对于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人来说分家前

后财产分割将改变其初始收入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分家制度本身并非对生育行为产生直接

影响，而是财产分割时财产的多少直接改变人们的初始经济状况，进而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

为证明这一机制，我们首先将直接体现分家对生育行为影响的分家时大于 55 岁和小于 25 岁

两个观测群体放入模型中，考察分家对生育的影响；接下来在将分家时获得的初始收入水平

放入模型中，考察收入对生育的影响；然后再将两个变量同时放入模型中进行考察，以便观

察哪个因素是决定生育水平的最根本因素。新的回归结果在表 4 中给出。 

表 4 第一列给出了分家时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组别对生育的回归。我们发现年龄小于

                                                              
① 之所以选择 25 岁以下和 55 岁以上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现有历史人口学文献表明第一个孩子出生父
亲的年龄下限为 25 岁，而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父亲的年龄上限为 55 岁（参见，侯杨方，1998）；二是阙氏族
谱的直接人口统计分析表明，第一个孩子出生父亲的下限年龄为 25 岁，而末子出生父亲的年龄为 56 岁（附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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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岁的组群具有更小的生育水平。该回归结果表明分家的确对处于不同生育水平的人产生

了不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第二列，我们将分家时获得的财富水平放入模型中，结果发现呈

现显著地正向相关关系。分家时财富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生育水平将增加 1.22 人。这一

结果表明财富的确对生育水平产生正向影响，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增加生育水平。在接下来

的第三列，我们将不同年龄组别同分家时获得的财富水平同时放入模型中，结果发现只有财

产系数显著为正。尽管不同年龄组别虚拟变量系数依然为负，但统计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

分家是通过财富进而对生育水平产生影响。进而揭示我们对于分家与生育行为机制的假设。

此外，我们进一步考察分家与财富对生育行为的联合效应。在表 4 第四列，不同年龄组别的

虚拟变量（小于 25 岁=1）与分家时获得财产数量的交互项被放入模型中。估计结果显示尽

管可能分家时年龄处于 25 岁的人受到潜在的经济初始条件不利影响，但是如果可以分到的

财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可以弥补其同分家年龄超过 55 岁人群 1.68 个人的生育水平差异。

这一发现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分家本质对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是通过财富分割进而实现的，而

且也为 Becker, et. al（1960）、Jones，et al. (2010)、Lovenheim and Mumford（2013）等有关财

富冲击与生育行为的讨论提供了相应微观实证证据。 

 

> 表 4 在此 < 

 

七、结论 

已存续两千多年的分家行为作为一项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制度历来备受社会学家

和历史学家的关注。现有文献虽对分家的原因、时点、规则，分家与国家、地方、宗族的

关系等等问题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但较少关注分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利用浙江

石仓阙氏族谱及其保存的分家文书对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兄弟间的生育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跟兄弟之间出生次序

相关，即出生越晚生育水平越低。这一差异部分可以通过分家制度进行解释。分家本身是对

上一代大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而分家时间的差异可以对处于不同生育周期的人分家前后初

始收入条件产生影响。分家前处于婚育周期的人更容易利用大家庭财富的便利养育更多的子

女；而分家时还未处于生育周期的人不但没有享受大家庭提供公共物品的便利而且其财富约

束更加清晰，因此有少生育子女的倾向。通过对分家机制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分家制度

本身并非对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而是财产分割时财产的改变直接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 

本文不仅为现有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人口控制的讨论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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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通过对分家制度与生育行为的研究也为如何实现这种人口控制提供了新的解释机制。，

并为财富与生育行为的关系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最后，对分家问题的研究也丰富了

目前有关道德、文化、制度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文献进，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对文化因素与

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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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石仓阕氏定居地地理位置 
 

: 
说明：石仓位于今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具体位置见上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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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阙氏家族平均生育水平变化趋势 
 

 
A．阙氏家族代际平均生育水平变化趋势 

说明：本图根据族谱数据绘制，纵轴为每个代际的平均生育水平，横轴为家族代际。 
 

 
B. 阙氏家族出生队列平均生育水平 

说明：本图根据族谱数据绘制。纵轴为 1691 年－1925 年每个出生队列的平均生育水平， 
横轴为出生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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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样本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样本容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面板 A: 族谱      

生育子女数 1624 2.111 2.210 0 11 

      儿子 1624 1.395 1.616 0 7 

      女儿 1624 0.716 0.980 0 6 

在父亲去世时的年龄 1616 26.385 15.160 1 68 

死亡年龄 1621 51.850 16.113 3 95 

出生年份 1624   1691 1925 

面板 B: 分家文书      

  生育子女数 80 4.013 1.754 0 7 

      儿子 80 2.988 1.488 0 6 

      女儿 80 1.025 0.871 0 4 

分家获得土地 80 50.602 65.062 1.500 314.157 

分家年龄 80 33.150 11.633 9 62 

在父亲去世时的年龄 71 29.930 15.962 1 66 

死亡年龄 80 59.563 14.652 25 87 

出生年份 80   1691 1910 
数据来源：根据浙江省松阳县石仓《阕家宗谱》阙盛宗支及其分家文书资料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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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族出生次序与生育行为 
 

被解释变量 生育子女数 
 (1) (2) (3) (4) 

解释变量     
出生次序 -0.145*** -0.293**   

 (0.048) (0.116）   
第二子   -0.189   -0.357** 

   (0.127) (0.180)   
第三子   -0.362*** -0.699** 

   (0.153) (0.277) 
第四子   -0.499*** -0.923** 

   (0.188) (0.373) 
第五子及以上   -0.443* -1.136 ** 

   (0.251) (0.490) 
控制变量     

生存时间 (单位: 年)  0.055***  0.055*** 
  (0.004)  (0.004)   

家庭及代际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常数项   2.421*** -0.94   2.300*** -1.020 

 (0.114) (1.430) (0.083) (1.382) 
观测值 1624 1621   1621 1621 

F-统计量 1.91 1.69 1.70 1.68 
调整后的 R-squared 0.000 0.028 0.000 0.018 

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育水平；2、模型 1 和模型 2 解释变量为农户在上一代大家庭的出生次序；3、
模型 3 和模型 4 解释变量为农户出生次序的虚拟变量，对照组为长子；3、模型 2 和模型 4 均控制家庭特征
（包括男性户主的生存时间、社会身份（是否有功名））及代际、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标准误，* p<0.1,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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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分家析产与生育行为 

 
被解释变量 生育子女数量 
 (1) (2) (3) (4) 
解释变量     

出生次序 -0.174*    
 （0.087）    
第二子（是=1）  0.131   

  （0.428）   
第三子（是=1）  -0.016   

  （0.542）   
第四子（是=1）  -0.015   

  （0.443）   
第五子及以上（是=1）  -1.054*   

  （0.549）   
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是=1）   -0.806** -0.893** 

   (0.317) （0.259） 
控制变量     

生存时间 (单位: 年) 0.015 0.015 0.045*** 0.062** 
 （0.009） （0.011） (0.004) （0.024） 
家庭特征及代际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4.461 3.959  -0.338 2.053 
 （2.807） （3.028） (0.989) （1.415） 

观测值 154 154 898 50 
F-统计量 3.84 3.53 15.90 14.71 

调整后的 R-squared 0.022 0.031 0.239 0.513 

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育水平；2、模型 1 解释变量为农户在上一代大家庭的出生次序；3、模型 2
解释变量为农户出生次序的虚拟变量，对照组为长子；3、模型 3 和 4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如果是=1；4、模型 1-4 均控制家庭特征（包括男性户主的生存时间、社会身份（是否有功名））及代
际、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标准误，* p<0.1,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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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分家析产、财富约束与生育行为 
 
被解释变量 生育子女数量 
 (1) (2) (3) （4） 
解释变量     

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是=1） -0.893**  -0.198 -3.209 
 （0.259）  （0.358） （2.183） 
分家时获得财产数量（单位：担）  1.228** 1.285** 0.939 

  (0.460) （0.511） （0.684） 
分家时年龄（<25）获得财富数量    1.687* 

    （0.767）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及代际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053 8.565** 9.095* 16.749*** 

 （1.415） （3.303） （4.082） （3.903） 
观测值 50 43 43 43 

F-统计量 14.71 10.22 8.61 11.7 
调整后的 R-squared 0.513 0.141 0.143 0.281 

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育水平；2、模型 1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如果是=1；3、模
型 2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获得财产数量；4、模型 3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如果是=1）以及
分家时获得的财产数量；5、模型 4 解释变量为分家时年龄是否小于 25 岁（如果是=1）、分家时获得的财产
数量以及两者的交互项；6、模型 1-4 均控制家庭特征（包括男性户主的生存时间、社会身份（是否有功名））
及代际、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标准误，* p<0.1,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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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图 1：中国传统社会典型分家书（或阄书、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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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分出生队列生育子女数和性别比 
 

出生队列 平均生育
子女 

样本数 妻子平均
生育子女

样本数 生子数 生女数 子女性别
比 

1691-1724 2.750 4 2.200 5 11 0  
1725-1749 2.500 8 1.818 11 16 4 4.000 
1750-1774 3.688 16 2.682 22 43 16 2.688 
1775-1799 3.730 37 2.464 56 109 29 3.759 
1800-1824 3.154 91 2.352 122 220 67 3.284 
1825-1849 2.599 202 2.215 237 370 155 2.387 
1850-1874 2.618 325 2.263 376 545 306 1.781 
1875-1899 1.881 471 1.653 536 568 318 1.787 
1900-1925 1.411 496 1.266 553 405 295 1.373 

总计 2.107 1650 1.813 1918 2287 1190 1.922 

说明：第四列中的女子为对应出生队列中男子的妻子；由于部分男性在妻子去世后会续弦，所以男性样本
数总是小于女性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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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分出生队列平均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 
 

出生队列 生育长子时
的年龄 

妻子对应的
年龄 

生育末子时
的年龄 

妻子对应的
年龄 

样本 生育间隔 

1691-1724 44 28.667 56.333 41.000 3 4.722 
1725-1749 27.857 25.000 36.286 33.429 7 5.867 
1750-1774 24.267 22.200 34.000 31.933 15 4.849 
1775-1799 25.833 22.966 38.100 35.483 30 5.222 
1800-1824 24.903 23.333 37.444 35.875 72 6.900 
1825-1849 25.489 23.476 35.374 33.730 131 5.645 
1850-1874 27.523 23.746 36.974 33.295 195 6.325 
1875-1899 30.584 25.041 36.769 31.429 255 6.572 
1900-1925 29.890 25.181 34.943 30.760 228 6.880 

总计 28.395 24.317 36.382 32.582 935 6.329 

说明：1650 个样本中有 620 人没有生育记录记载，另有 95 人只生了女儿，这里仅包含余下的 935 人。 
 

 
 


